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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增訂「喪失原有國籍證明繳附期限展延申請書」1案

，請查照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兼復臺中市政府民政局106年9月8日中市民戶字第1060025

784號函。

二、有關旨揭建議，經考量實務需求，爰配合修正國籍變更申

請案件提憑證件一覽表，歸化國籍項目增訂「喪失原有國

籍證明繳附期限展延申請書」(表17)，該表業登載於本部

戶政司全球資訊網-法規與申辦須知-國籍申辦須知項下(

網址：http://www.ris.gov.tw/)，請自行下載列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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